







元财发〔2024〕107号
                                                        


元阳县关于下达2024年上海市援滇专项资金
的通知

南沙镇、嘎娘乡、沙拉托乡、攀枝花乡人民政府、县工信局、县人社局、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
根据《红河州财政关于下达2024年上海援滇专项资金(省对下)的通知》（红财农发〔2024〕31 号）的要求，经元阳县东西部协作工作领导小组通过，现将2024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元阳县项目资金5410万元下达你们（详见附件1），并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
本次下达的2024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元阳县项目资金5410万元。支出根据实际情况列入2024年“21305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相关功能分类科目和“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二、加快项目组织实施和资金支付进度
涉及乡镇、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切实按照上海市批复的帮扶项目内容开展项目建设，严格执行《预算法》、《上海授滇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上海市帮扶资金项目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分配下达资金，加快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加强资金监管、绩效管理和财务核算，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确保2024年项目资金支出进度5月底前全面开工建设，7月底进度达到50%以上，9月底进度达到70%以上，12月25日前资金报账率和总体进度达到95%以上目标完成。
三、公告公示
根据《关于元阳县全面实施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通知》（元开组办〔2018〕37 号）要求，全面做好项目和资金公示公告工作，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项目在阳光下管理，资金在阳光下运行，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四、绩效评价
项目实施单位要及时填报资金绩效目标表，开展绩效评价，年末项目实施单位将资金绩效评价材料报县东西部协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附件：1、2024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表（元阳县）
2、2024年上海援滇项目绩效目标表






































































































































3、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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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政府办、县审计局、县东西部协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本局预算科、国库科。

元阳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4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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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表（元阳县）
	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项 目 内 容
	项目资金
	责任单位
	项目实施责任单位
	备注

	
	
	
	
	（万元）
	受援方
	支援方
	
	

	产业发展
	1
	嘎娘乡吉居地村纸厂村乡村振兴示范打造
	在嘎娘乡纸厂村投入900万元，依托当东观音山自然保护区规划和文旅融合产业发展要求，实施乡村振兴示范打造。建设内容：1.游客中心建设：新建游客中心400平方米，投入80万元；2.村内人居环境提升：新建旅游公厕3座，建设村内沥青步道2167米(均宽1.2米，共2600平方米)，建设生产道路1085米(均宽3.5米，共3800平方米)，太阳能路灯40盏及其附属设施，投入306万元；3.村内业态建设：新建钢架结构古法生态造纸生产销售体验中心、文旅融合产品展销中心及其附属设施共1200平方米，用于生产、体验、销售等，投入300万元；4.文旅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沥青环湖步道2500米(均宽2米，共5000平方米)、铺设村内沥青道路920米(均宽3.3米，共3035平方米)、及相关及附属设施，投入214万元。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吉居地村集体所有，建立联农带农机制，通过合作运营等方式产生受益，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收益主要用于村集体公益事业等。每年推动村集体发展壮大，能有力有效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
	900
	元阳县
	徐汇区
	嘎娘乡
	

	产业发展
	2
	沙拉托乡曙光村乡村振兴示范打造
	在沙拉托乡曙光村投入600万元实施乡村振兴示范打造。建设内容：1.新建农产品交易市场场地6000平方米，建设挡墙1000立方米，投入160万元；2.村内民居房屋外立面整体提升312户共53400㎡，投入213.6万元； 3.村内基础设施道路硬化11200平方米，新建2个停车场，规划车位120个，投入226.4万元。项目建成后，产权归漫江河村集体所有，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方式运营，直接或间接带动群众增收的同时，促进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收益主要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及带动产业发展升级。
	600
	
	
	沙拉托乡
	

	产业发展
	3
	攀枝花乡保山寨村乡村振兴示范打造
	在攀枝花乡保山寨村投入735万元实施乡村振兴示范打造。建设内容：1.外立面改造，民居外立面改造（含屋檐门窗等）46户共15456㎡，投入138万元；村庄环境美化1800㎡，村内太阳能灯54盏、室外景观灯光亮化3300㎡及附属设施建设，投入132万元。2.村内基础设施提升，新建垃圾收集点2座、旅游厕所1座、建设旅游服务土特展销体验区200㎡、道路硬化5700㎡（均宽7米，长814米左右）、新建挡墙350m³及附属设施,投入235万元。3.梯田开发，梯田景观打造2300㎡、观景长廊一座占地面积72㎡、田园观光步道900㎡、架空栈道及附属设施建设1305㎡，投入230万元。 项目建成后，产权归保山寨村集体所有，建立联农带农机制，通过带动旅游业等方式产生收益，提供就业务工岗位，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收益主要用于村集体公益事业等。
	735
	
	
	攀枝花乡
	

	产业发展
	4
	南沙镇水塘村食品精深加工厂房
	在南沙镇水塘村投入1615万元实施食品精深加工厂房建设。建设内容：1.食品精深加工洁净厂房（钢结构）3950㎡，投入1355万。 2.基础设施建设（场地硬化、室外管网建设、边坡治理100米，平均高度15米)及附属设施，投入260万。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属南沙镇五帮村所有，建立联农带农机制，通过公司运营等方式产生收益，提供就业务工岗位，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收益主要用于村集体公益事业。项目促进元阳县凤梨等特色产业发展，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1615
	
	
	工信局
	

	社会事业帮扶
	5
	元阳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实训中心
	在元阳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投入280万元实施实训中心建设。建设内容：1.建设文旅产业旅游讲解实训室和书法实训室，投入120万元。2.建设工业实训中心二层楼房建设（含电焊、电气自动化装配与维修实训室、钳工）450平米，抗震设防等级8级，投入137万元；3.工业实训用电变压器一台，投入23万元。项目建设后，与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云南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中信机电571技工学校合作，可为本地旅游业、现代工业、建筑业从业人员、外出务工人员提供短期培训。
	280
	
	
	元阳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
	

	产业发展
	6
	南沙镇那里村乡村振兴示范打造
	在南沙镇那里村投入630万元实施乡村振兴示范打造。建设内容：1.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新建游客咨询服务中心100平方米，投入25万元；新建游客集散中心2000平方米，投入56万元；新建傣陶体验展示中心400平方米及附属设施，用于省级非遗文化傣陶体验展示等，投入130万元；新建民族广场400平方米（包含排水沟237米，排水涵管22米，挡墙256立方米等附属设施），投入90万。2.村庄风貌提升：新建太阳能路灯10盏，投入4万元；新建村内灯光亮化（LED灯光），投入56万元；新建电力变压器1台（S11-M-300kVA），投入20万元；村内电路、网路、水路提升改造，投入36万元；新建产业道路5200平方米（长1300米、宽40米），投入83万元。3.田园综合体建设：新建田间道路1800平方米（长1200米、均宽1.5米），投入32万元；新建休闲田棚21个，投入80万元，垂钓鱼塘100立方米，投入8万元，卫生公厕建设1座，投入10万元。项目建成后，产权归那里村集体所有，并由村集体进行日常的维修维护和管理；通过项目的实施，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业态融合发展，通过资产租赁、入股合作、土地流转等方式，带动群众增收，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630
	
	
	南沙镇
	

	劳务协作
	7
	劳动力就业转移
	根据沪滇两地劳务协作和相关政策口径，通过技能培训、稳定就业补助、劳务中介补助、创设公共服务岗位、发放一次性外出就业补贴等方式，协助当地实现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异地就业、来沪就业，按照两省市劳务协作工作安排，相关资金由市县两级人社、乡村振兴部门统筹使用.
	650
	元阳县
	徐汇区
	人社局
	

	
	合计
	
	5410
	
	
	











附件2：                          2024年上海援滇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4年-2026年）
	研究制定落实“十四五”沪滇扶贫协作工作规划，为促进我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支持，持续推进沪滇扶贫协作工作有序健康发展。持续健全完善元阳县与上海市徐汇区党政领导互访和联席会议机制，加强上海市与我省沪滇协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协作对接，进一步推进和拓展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社会事业帮扶、劳务协作、人才交流、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的协作内容和领域，支持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持续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预算年度（2024年）目标
	2024年，持续健全完善元阳县与上海市徐汇区党政领导互访和联席会议机制，加强上海市徐汇区与我县东西部协作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接合作，抓好双方高层议定事项及年度帮扶协作重点工作的推进和落实。进一步推进和拓展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社会事业帮扶、劳务协作、人才交流、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的协作内容和领域，支持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持续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徐汇区、长宁区结对红河州贫困县
	>=
	1
	个
	定量指标
	小于指标值按比例减分
	徐汇区与元阳县结对帮扶情况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调整后的上海市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结对关系表的通知。                                     
数据来源：上海市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结对关系表

	
	
	上海援滇项目资金拨付率
	>=
	90
	%
	定量指标
	小于指标值按比例减分
	反映上海援滇项目资金实际对下拨付情况。
上海援滇项目资金拨付率=投入对口县的上海援滇资金数/上海援滇资金总数*100%。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办法》的通知、云南省规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云南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考核评价细则》的通知（云巩固振兴组〔2021〕10号）、云南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24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云协组办〔2023〕6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上海援滇专项资金（省对下）的通知》（云财农〔2024〕41号）、《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24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有关事项的函》（沪合组办〔2024〕5号）。                                        
数据来源：省、州级财政厅援滇资金下达文件。

	
	
	上海援滇项目资金公示公告率
	>=
	95
	%
	定量指标
	小于指标值按比例减分
	反映上海援滇项目资金公告公示情况。
上海援滇项目资金公告公示率=上海援滇项目资金完成公告公示数/上海援滇项目资金总数*100%
	《上海援滇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22〕282号)，县级援助项目公示网站。                                          数据来源:各项目实施单位上报、成效评价。

	
	
	上海援滇项目从县级项目库中遴选率
	>=
	80
	%
	定量指标
	小于指标值按比例减分
	反映援助项目资金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情况。
援助资金直接用于脱贫人口比例=直接投入脱贫县的上海援滇资金数/上海援滇资金总数*100%
	云南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24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云协组办〔2023〕6号）、《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24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有关事项的函》（沪合组办〔2024〕5号）                                 数据来源:省、州级财政厅援滇资金下达文件

	
	
	投入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占援助资金总数
	>=
	60
	%
	定量指标
	小于指标值按比例减分
	反映上海援滇资金投入产业发展项目比例。
产业资金投入率=投入产业发展的上海援滇资金数/上海援滇资金总数*100%
	云南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24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云协组办〔2023〕6号）         
数据来源:省、州级财政厅厅援滇资金下达文件

	
	质量指标
	
	
	
	
	
	
	
	

	
	
	当年上海援滇已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
	95
	%
	定量指标
	小于指标值按比例减分
	反映上海援滇项目验收合格比例情况。
当年上海援滇已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当年上海援滇项目验收合格数/上海援滇项目总数*100%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办法》的通知、云南省规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云南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考核评价细则》的通知（云巩固振兴组〔2021〕10号）、《上海援滇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22〕282号)            
数据来源:各项目实施单位上报、成效评价。

	
	时效指标
	
	
	
	
	
	
	
	

	
	
	当年上海援滇专项资金使用报账率
	>=
	80
	%
	定量指标
	小于指标值按比例减分
	反映上海援滇资金使用情况。
当年上海援滇资金使用率=当年上海援滇资金使用报账数/上海援滇项目资金总数*100%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办法》的通知、云南省规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云南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考核评价细则》的通知（云巩固振兴组〔2021〕10号）、《上海援滇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22〕282号)
数据来源:各项目实施单位上报、成效评价。

	
	
	当年上海援滇项目完工率
	>=
	80
	%
	定量指标
	小于指标值按比例减分
	反映上海援滇项目在规定时间完工比例情况。
当年上海援滇项目完工率=当年上海援滇项目在规定时间完工数/上海援滇项目总数*100%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办法》的通知、云南省规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云南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考核评价细则》的通知（云巩固振兴组〔2021〕10号）
数据来源:各项目实施单位上报、成效评价。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才交流协议任务完成率
	=
	100
	%
	定量指标
	小于指标值按比例减分
	反映沪滇双方年度选派挂职干部、专技人员协议任务完成情况。
人才交流协议任务完成率=沪滇双方实际选派干部人才数/协议计划数*100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办法》的通知、云南省规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云南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考核评价细则》的通知（云巩固振兴组〔2021〕10号）、《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24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有关事项的函》（沪合组办〔2024〕5号）                     
数据来源：县级相关部门上报、成效评价。

	
	
	上海帮助元阳县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协议任务完成率
	=
	100
	%
	定量指标
	小于指标值按比例减分
	反映上海帮助元阳县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协议任务完成情况。
上海帮助元阳县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协议任务完成率=实际完成数/协议计划数*100%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办法》的通知、云南省规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云南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考核评价细则》的通知（云巩固振兴组〔2021〕10号）、《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24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有关事项的函》（沪合组办〔2024〕5号）                                                
数据来源：县级相关部门和乡镇上报、成效评价。

	
	
	上海市采购销售元阳县消费帮扶产品协议任务完成率
	=
	100
	%
	定量指标
	小于指标值按比例减分
	反映上海采购销售元阳县消费帮扶产品情况。
上海帮助采购销售元阳县消费帮扶产品协议任务完成率=实际完成数/协议计划数*100%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办法》的通知、云南省规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云南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考核评价细则》的通知（云巩固振兴组〔2021〕10号）、《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24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有关事项的函》（沪合组办〔2024〕5号）                                       
数据来源：县级相关部门和乡镇上报、成效评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帮扶对象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小于指标值按比例减分
	反映帮扶对象满意度情况。
帮扶对象满意率=上海市年度援滇项目资金帮扶对象满意数/上海市年度援滇项目资金帮扶对象总数*100%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办法》的通知、云南省规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云南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考核评价细则》的通知（云巩固振兴组〔2021〕10号）                                       数据来源：各项目实施单位上报、成效评价。                





image1.png




image2.png




